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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公司与中铁十八局集团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 《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

2

标段改建扩容项目钢结构工程合

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11,000

万元。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当事人：中铁十八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甲方）、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

公司（乙方）

2

、合同金额：暂定人民币

11,000

万元

3

、工程名称：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

2

标段改建扩容项目钢结构工程

4

、工程范围：项目钢结构、网架、金属屋面的深化设计，全部钢结构和网架材料的采购、加

工、制作、运输、试验检验、缺陷处理。 工程

A

、

C

区的金属屋面系统。

5

、合同工期：乙方定作范围内的供应工期满足

2014

年

5

月

30

日主体完工的要求，满足

甲方的进度计划和供货计划要求。

6

、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7

、计价方式：按综合单价包干形式。

8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9

、合同条款的其他约定。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

、公司名称：中铁十八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空港经济区

注册资本：

20000

万

法定代表人：任金岭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市政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钢结构工

程、火电设备安装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管道工程专业施工承包；锅炉、压力容

器、压力管道、起重机械、电梯、特种设备安装、修理、改造（取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

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

的按规定办理。 ）

2

、本公司与交易对手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

、

2012

年度，本公司未与交易对手方发生类似业务。

4

、交易对手方的履约能力分析

中铁十八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营规模大，资金实力雄厚，资信情况良好，不存在

履约能力、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等方面的风险。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2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28 %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上述合同的履行情况。

2

、备查文件：《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

2

标段改建扩容项目钢结构工程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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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东

南网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集团”）的通知，获悉东南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1,67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23%

）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并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

日为

2013

年

12

月

30

日，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2

月

30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止本公告日，东南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92,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07%

，累计

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共计

292,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07%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100%

。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3-73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3

日前以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

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8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调增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关联董事于少明先生、

罗楚良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上述两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3-74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在充分调研同行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基础上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决定调整公司部分固

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

具体调整为

:

固定资产类别

调整前折旧年限（年） 调整后折旧年限（年）

折旧年限

（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

％

）

折旧年限

（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

％

）

房屋及建筑物

１０－２０ ５％ ４．７５－９．５０ ４０ ５％ ２．３８

机器设备

３－１０ ５％ ９．５－３１．６７ ３－１０ ５％ ９．５－３１．６７

运输设备

４ ５％ ２３．７５ ８ ５％ １１．８８

办公设备及其他

３－５ ５％ １９－３１．６７ ５ ５％ １９

公司上述会计估计变更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二、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经对公司现有固定资产进行测算

,

此项会计估计变更后公司年折旧额将减少

1,370.88

万

元

,

占公司

2012

年经审计净利润的

5.9%

。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

体现了谨慎性原则

,

能够

更加客观的反映公司固定资产折旧的实际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

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

变更后的会计估计更好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

,

符合《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一致同意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3-7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增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1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拟调整

增加与关联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高速集团”

)

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

2013

年度

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预计

2013

年度发生工程施工劳务金额

331,624.07

万元

,

现拟增加

17,010.93

万元

;

发生原材料采购金额

17,400.00

万元

,

现拟增加

18,600.00

万元。

公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

已经公司第六届十五次董事会、第七届一次董

事会会议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有关

201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

,

请详见

2013

年

1

月

31

日、

2013

年

7

月

16

日公司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1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关联董事于少明先

生、罗楚良先生应回避表决

,

独立董事对此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

二

)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

:

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原预计金额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１１

月已发生金额

预计全年总

金额

向关联人提

供工程施工

劳务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４８５．００ １２

，

０３８．０７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

，

３１０．００ ３７

，

９３８．５１ ５６

，

３１０．００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２７

，

０６９．００ １０２

，

５０９．７９ １２７

，

０６９．００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３８

，

２０７．００ １２

，

８８６．４８ ３８

，

２０７．００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

１１

，

００９．００ １１

，

６３４．４３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５３

，

７４９．００ ２２

，

４５０．８６ ５３

，

７４９．００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０８８．００ ２４

，

４５３．６１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８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２８７．９３ ８

，

０００．００

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５９６．００ ７０１．０７ １

，

０００．００

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６６．００ ９３．８０ １５０．００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

２３．２０ ２３．２０ ５０．００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２１．８７ ２１．８７ ５０．００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２６．１４ ５０．００

小计

３３１

，

６２４．０７ ２２９

，

０６５．７６ ３４８

，

６３５．００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１７

，

４００．００ ２３

，

２５９．２７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７

，

４００．００ ２３

，

２５９．２７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租

赁房产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８７．６０ ８７．６０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２４４．７３ ２４４．７３

小计

３３２．３３ ３３２．３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

)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关联方

法定

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住所 主营业务

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孙亮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济南市历下区

龙奥北路

８

号

高速公路、桥梁、铁路等的投

资、建设、管理等；房地产开发

经营；建筑材料销售；广告业

务等。

山东省国资

委

山东高速股

份有限公司

孙亮

４８１

，

１１６．５９

济南市文化东

路

２９

号

路桥收费、 石油制品销售、房

地产销售等业务。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四

川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

周新波

１

，

０００．００

成都市双流县

黄河中路二段

３８８

号

作为控股型公司，作为高速集

团在四川省公路运营的主体。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姜振亭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济南市二环东

路

１２５５８

号

公路、桥梁、隧道、铁路、港口

及养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监理、

咨询。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齐

鲁建设集团

公司

李占辰

５１

，

３３８．３０

济南市历下区

荆山路

７７８

号

建筑施工、房地产开发等。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

岛发展有限

公司

姜言泉

３０６

，

８６２．００

青岛市崂山区

苗岭路

２９

号

胶州

ＢＴ

项目、 房屋租赁及青

岛胶州湾大桥运营。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轨

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耿永泉

９５

，

８７６．００

济南市高新区

新宇路

７５０

号

铁路货物运输、混凝土制品制

造等。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农村

经济开发投

资公司

罗楚良

１３４

，

５４４．９０

济南市市中区

舜耕路

２１

号

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托管经

营等。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文

化传媒有限

公司

张广鹏

７

，

５３３．６５

济南市历下区

龙奥北路

８

号

国内外广告业务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

资集团总公

司

孔祥年

１０３

，

０００．００

济南市历下区

羊头峪村西

３８

号

沥青制品、交通器材等材料销

售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

流集团有限

公司

徐军峰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青岛经济技术

开发区珠江路

１１７

号

综合物流的组织、投资和管理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服

务区管理有

限公司

张敏

４４

，

９０４．５０

济南市历下区

东 关 大 街

１２１

号

主要从事高速公路服务区经

营管理及高速公路沿线的综

合开发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信

息工程有限

公司

马国政

１

，

５００．００

济南市历城区

将军路

１４３

号

路桥的机电工程、公路交通工

程的设计、开发等

山东高速集

团有限公司

(

二

)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高速集团系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１０．１．３

第一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

山东高速齐鲁建设集团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青岛发展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

山东高速物资集团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

人。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信息工程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高速集团，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第二条规定，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

三

)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均是公司的长期合作对象

,

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强

,

历年来均未发生拖欠公

司账款形成坏账的情况。根据关联方经营状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方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

运作能力

,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

,

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货物

及款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原则

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为

:

1

、公司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

以下简称“路桥集团”

)

为高速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提供路桥施工和养护施工方面的劳务服务

;

2

、路桥集团向高速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采购沥青等施工材料

;

3

、路桥集团租用高速集团及其控股的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上述关联交易中

,

第

1

项通过招投标确定交易价格

;

第

2

、

3

项系根据市场价格定价

,

交易作价

公允

,

不会产生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相关框架协议和房屋租赁合同已签署

,

公司分别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

2013

年

7

月

16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

司

201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3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

协议内容未发生变更。 工程施工与采购合同按实际订单执行。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高速集团及其子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

,

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

付

款

(

收款

)

条件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

公司不会因该等交易对

关联方产生依赖。

六、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

关联董事于少明先生、罗

楚良先生回避表决。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调增关联交易事项是根据公司

2013

年度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确定

,

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形

,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2

、公司调增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

经认真核查

,

所涉新增关联交易

事项的运营方式和定价原则未发生变更

,

按照公允的市场定价方式执行

,

交易公允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3

、公司调增的日常关联交易

,

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

,

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

4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案时

,

关联董事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

程序合法合规。

八、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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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0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4

：

00

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2

月

20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

司全体董事；会议已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平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并通过

以下决议：

1

、以

4

票同意（关联董事张平、钱建民、孙连键回避表决）、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借款期限的议案》

鉴于上述借款即将到期，考虑到临近年末银行资金面收紧、外部竞争环境较为严峻等客

观实际，为持续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以下简称

"

铝箔厂

"

）决定延长

上述短期借款的期限

12

个月，即延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考虑到银行间拆借利率提升、

外部融资成本上涨等因素， 铝箔厂同时决定在延期期间内对本公司短期借款执行原借款利

率（其他借款合同约定条款不变）。

《关于变更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借款期限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和《证券时报》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13-061

）。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的《独立董

事关于变更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借款期限的独立意见》）， 同意董事会关于该事项所

做出的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1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

借款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3

年

12

月

02

日，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

厂（以下简称

"

铝箔厂

"

）借款人民币

2900

万元，借款期限为自

2013

年

12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具体详细内容见

2013

年

12

月

0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49

，

2013-050

）。

鉴于上述借款即将到期，考虑到临近年末银行资金面收紧、外部竞争环境较为严峻等客

观实际，为持续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控股股东常熟市铝箔厂（以下简称

"

铝箔厂

"

）决定延长

上述短期借款的期限

12

个月，即延期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考虑到银行间拆借利率提升、外

部融资成本上涨等因素， 铝箔厂同时决定在延期期间内对本公司短期借款执行原借款利率

（其他借款合同约定条款不变）。

公司在

2013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向

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借款期限的议案》，同意延长公司与铝箔厂借款的借款期限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其他条款不变。

本次会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交易

金额在

3000

万元以内，且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以上，因此本次

关联交易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160� � � �证券简称：常铝股份 公告编号：2013-062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56

），

2013

年

12

月

2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事项，并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具体详见《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相关尽职调查、审计及资产

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每

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31日

证券代码：600103�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3-039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6

月

21

日，公司七届十四次董事会决定以公开竞价方式对外转让公司所持有

的福建省青山宁化林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委托福建省产权交易中

心以挂牌方式将持有的福建省青山宁化林场有限公司

100%

的股权公开转让

,

转让公告于

2013

年

6

月

25

日分别刊登在 《海峡都市报》 和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上， 公告期限：

2013

年

6

月

25

日

-2013

年

7

月

22

日，挂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617.83

万元整。 因前述公

告期未征集到竞买人，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通过《海峡都市报》和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

网站再次刊登股权转让公告，公告期限：

2013

年

7

月

29

日

-2013

年

8

月

23

日，挂牌转让价

格调整为人民币

4,157

万元整。

2013

年

8

月

27

日，自然人陈宁波先生和黄荣华先生通过摘

牌程序以

4517

万元整的价格摘得上述股权，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时公司与自然人陈

宁波先生和黄荣华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上述股权受让方已按《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全额支付了股权

转让款，股权转让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公司至此不再持有福建省青山宁化林

场有限公司股权。 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有利于公司资产的优化和企业的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对公司

2013

年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

响，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增加当期收益

2,680

万元左右。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103� � �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3-040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公开竞价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交易简要内容

: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自然人黄荣华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合

同》，以人民币

2,751

万元整的价格转让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交易实施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林业经营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改变，为优化和盘活公司林业资源，满足公司

运营资金的需求，

2013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经全体董事

全票通过《关于对外转让部分林业子公司股权及林木资产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竞价方

式对外转让全资子公司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清流公司

"

）

100%

股

权。 转让价格为不低于经评估并按规定报备确认的清流公司

100%

的股东权益价值， 即

2,

939.32

万元；如公开竞价公告期未征集到竞买人，需延续挂牌转让的，转让底价为不低于上

述经评估并按规定报备确认价值的

90%

。

根据董事会决议， 公司委托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以挂牌方式将持有的清流公司

100%

的股权公开转让

,

转让公告于

2013

年

9

月

5

日分别刊登在《海峡都市报》和福建省产权交

易中心网站上，公告期限：

2013

年

9

月

5

日

-2013

年

10

月

9

日，挂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

939.32

万元整。 因上述公告期未征集到竞买人，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2

日通过《海峡都市

报》和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网站再次刊登股权转让公告，公告期限：

2013

年

10

月

12

日

-

2013

年

11

月

7

日（若在此期间未征集到竞买人，公告期限以每五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顺

延，直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征集到竞买人止），挂牌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751

万元整。

本次公开竞价采取

"

密封式报价

"

方式进行，

2013

年

12

月

31

日，自然人黄荣华先生通过摘

牌程序以

2,751

万元整的价格摘得上述股权，并签订了《成交确认书》，同时公司与自然人

黄荣华先生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

司不再持有清流公司股权。

独立董事意见：

2013

年

8

月

23

日， 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研究审议公司转让部分林

木资产事项， 独立董事就公司处置部分林木资产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7

日公司在上交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拟处置部分林木资产的独立意见》 本次股权转让已经福建省国资委备案核

准，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姓名：黄荣华先生

2

、财务状况：经核查，黄荣华先生为中国国籍，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银行

资信和经济支付能力。

3

、截止披露日，黄荣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近五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清流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8

月

11

日，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259

万元，注册地：福建省清

流县龙津镇东城新村

55

号

5

楼，主要经营范围：森林培育、木竹采运，销售，山场综合开发，

活立木转（受）让，加工切片，纸制品销售。公司持有清流公司

100%

股权，该股权不存在质押

情形。 清流公司所属的森林资源分布在福建省清流县的嵩溪、嵩口、灵地等

3

个乡（镇），林

权证面积

34,734

亩，其中：有林地面积

34,414

亩，采伐迹地

320

亩。 经森林资源调（核）查，

林分总蓄积量

83,620

立方米

.

2

、交易标的定价政策及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

公司

,

以

2013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

,

本次评估主要采用资产基础法

和收益法

,

并根据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截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清流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099.81

万元

,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6.51

万元，所有者权益

2,063.30

万元；评估价值为

2,939.32

万元

,

增值额为

876.02

万元

,

增值率为

42.46%

。评估结果经福建省国资委备案核准，转让价格按

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价结果成交。 清流公司评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

有的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项目评估报告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拟转让林木资产已经资产评估机构评估

,

评估机构

与公司不存在影响其为公司提供服务的利益关系

,

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

评估方法适当

,

评估结果

公允。 公司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公开竞价方式转让部分资产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

情形。

3

、交易标的的财务状况

根据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

截 止

2013

年

6

月

30

日

,

清流公司资产总额人民币

20,998,111.42

元

,

负债总额为

365,093.87

元

,

所有者权益为

20,633,

017.55

元。

2012

年营业收入为

286,258.54

元

,

净利润为

-266,652.56

元。

2013

年

1-6

月营业收入

为

624,005.65

元

,

净利润为

-32,233.13

元。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刊登的《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截止

2013

年

11

月

30

日

,

清流公司资产总额

2,058.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7.40

万元

,

所有

者权益为

2,041.11

万元（未经审计）。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主体

转让方

(

甲方

)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

(

乙方

)

：黄荣华先生

2

、产权转让的标的及价格

甲方将所拥有

(

持有

)

的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有偿转让给乙方。 转让

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

大写

)

贰仟柒佰伍拾壹万元整

(

小写

￥27,510,000

元

)

。 该转让价款不包含转

让交易佣金、税收等费用。

3

、产权转让涉及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乙方受让产权交易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转让后的标的企业继续

享有和承担。

标的企业与甲方往来账款共计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该款项在完成本次产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前由甲方负责一次性偿还标的企业。

4

、转让总价款的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

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次日起

6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本次产权交易的全部交易价款。 该

交易价款由乙方按照上述约定支付至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指定银行账户（开户名称：福建省产

权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中信银行福州分行；开户账号：

7341 0101 8260 0321 100

）。

乙方已支付至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的交易保证金计人民币（小写）

300

万元（即人民币（大

写）叁佰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的履约定金，在乙方未发生违约事项

下，可冲抵交易价款。

5

、产权交割事项

甲方在乙方将全部转让总价款支付至福建省产权交易中心账户， 并收到乙方提供齐全的

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文件后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所转让股权的权证工商变更手续。 经

甲、乙双方约定

,

交易基准日（即评估基准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起至股权工商变更完毕日止

,

其

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甲、 乙双方共同出资聘请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审计出

具审计报告，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6

、违约责任

乙方若逾期支付价款， 每逾期一日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款的

0.5‰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

期超过

10

日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没收履约定金，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

甲方若无正当事由逾期不配合乙方及标的企业完成交割手续， 每逾期一日应按交易价款

的

0.5‰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

10

日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赔偿损失。 非甲

方原因除外。

本合同任何一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和承诺，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若违约方的行为对产权转让标的或标的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致使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的，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经甲、乙双方协商，也可约定其他赔偿方式。

7

、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签章之日起生效。

五、股权转让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林业经营的外部环境已发生重大改变， 当地林业采伐政策及采划方式已重大调整和

变化，公司为此转让部分林业公司股权旨在优化和盘活公司林业资产，同时满足公司浆纸、浆

粕主营对资金的需求， 缓解资金压力。 此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资产的优化和企业的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随之变更，公司不存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

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等情形。

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业绩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查备文件

1

、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拟处置部分林木资产的独立意见

3

、成交确认书

4

、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合同

5

、公司拟转让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

6

、福建省清流县青山林场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02� � �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2013-059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和而泰

"

）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3-056

）。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14

：

30

（

2

）网络投票时间：

2013

年

12

月

30

日

-12

月

31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3

年

12

月

30

日

15:00

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12

月

26

日

3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十路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

D

座

10

楼和而

泰一号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建伟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

委托出席的视为出席，下同

)

共

19

人，代表股份

57,200,013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7.1714%

。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建伟先生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

(

由深圳市创东方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东方

"

）拟筹建和管理的一只有限合伙制股权投资基金

)25%

的份

额，成为该发行对象的有限合伙人，且刘建伟先生担任创东方的董事，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构

成关联交易。

股东刘建伟先生因与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具有关联关系， 因此其回避了本次股东大

会所有议案的表决。其所持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

基于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18

名，代表

32,070,013

股对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 对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8057%

。 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且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4

人，代表

18,192,170

股对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 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 对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821%

；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且具有表决权的股东共

14

人，代表

13,877,843

股对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对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23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会议。北

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具体表 决情况如

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2011

年修订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公司逐项对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在对公司实际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认

真自查论证的基础上，认为：公司组织机构健全、运行规范、盈利能力具有可持续性、财务状况

良好、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资格和条件。

表决结果：

32,049,513

股赞成，

11,800

股反对，

8,7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361%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

2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向特定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及表决情况如下：

2.1

、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拟筹建和管理的一只

有限合伙制的股权投资基金。

发行对象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4

、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

，最终确定为

15.28

元

/

股。 若发行人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支付任

何权益分派、分红、股权激励行权或进行任何分配、配股，或将公积金转增为注册资本，则每

股认购价格将根据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5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047.1204

万股普通股，发行数量占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9.47%

。

若发行人的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任何权益分派、 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或其他形式的资本重组，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6

、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

亿元，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建设

公司

"

智能控制器生产技术改造及产能扩大项目（二期）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投入的

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对项目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则先行投入部分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7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2.8

、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2.9

、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由公司新老股东按照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享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二十四个

月。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12,900

股反对，

10,6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最后核准的方案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相关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32,046,513

股赞成，

8,700

股反对，

14,8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9267%

。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研究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31,986,513

股赞成，

0

股反对，

83,5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7396%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创东方拟筹建和管理的一只有限合伙制的股权投资基金

拟全额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鉴于刘建伟先生拟认购该股权投资基金

25%

的份额，

成为该股权投资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且刘建伟先生担任创东方的董事，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构

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见

2013

年

12

月

13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出具的相关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31,986,513

股赞成，

0

股反对，

83,500

股弃权， 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7396%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与

创东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合同。

具体内容见

2013

年

12

月

13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表决结果：

31,986,513

股赞成，

0

股反对，

83,5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7396%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根据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

（

1

）授权董事会在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证券监

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

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方式、认购办法、认购比例以及与发

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

2

）决定并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认购协议、上市协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过程

中的重大合同等；

（

3

）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报送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报

材料，全权回复证券监管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反馈意见；

（

4

）授权董事会根据有关管理部门要求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5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

6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

7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政策有新的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

（

8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建设有关的相关事项；

（

9

）授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全部办理完毕之日

止。

表决结果：

31,986,513

股赞成，

0

股反对，

83,5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7396%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

告》出具了鉴证报告。

公司及审计机构出具的报告具见

2013

年

12

月

13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

表决结果：

31,986,513

股赞成，

0

股反对，

83,500

股弃权，赞成股份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99.7396%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冯艾、陈旭楠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

2014

年

1

月

2

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